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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
承诺书

本单位自愿申报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项目，纳入“天府名品”标准培育名录后，积极开展相关标准研制或转化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本单位具备标准研制必需的装备、专业人才队伍及经费保障，相关产品（服务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相关标准等要求。研制或转化的标准纳入“天府名品”标准体系后，通过“品质认证”方式申请“天府名品”品牌标识授权〔申报单位为产品（服务）所属经营主体时〕/指导相关产品（服务）所属经营主体通过“品质认证”方式申请“天府名品”品牌标识授权〔申报单位非产品（服务）所属经营主体时〕。
本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适宜公开，不涉及知识产权纠纷，符合保密相关要求，自愿接受相关部门及机构的查证，承担因申报材料失实产生的责任。


申报单位：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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